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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行政助理选拔聘任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充实学院行政管理力量，加大从教学科研一线发现

培养锻炼年轻干部力度，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并结合学院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行政助理岗位一般从专业技术人员中选拔优秀中青

年教师担任。其岗位职责主要是协助学院领导班子成员承担学科

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交流、实验室建设、

行政管理等专项业务管理工作，培养锻炼其管理能力，提升综合

素质。行政助理不设行政级别。

第三条 行政助理的选拔任用管理，坚持促进学院工作推进和

培养年轻学术型干部相结合，坚持学术发展与提高管理能力相结

合的原则。

第四条 根据工作需要，学院设 1-3 名行政助理，一个聘期为

三年，最多可任两个聘期。

第五条 行政助理人选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政治素质好，理想信念坚定，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并且符合思政课教师“六个要”的要求；

（二）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坚持立德树人，为人师表，有较

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工作踏实，甘于奉献，作风正派，有较好

的群众基础，愿意从事管理服务工作；

（三） 学术水平较高，具有博士学位，有较强的教学科研能

力；

（四） 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五） 同等条件下，有教研室（副） 主任、教工党支部书记、

各科研平台负责人经历者优先。

第六条 行政助理选拔聘任程序：

（一）学院党总支负责行政助理的选任工作。学院党总支就

行政助理岗位职责、人选条件以及选拔程序等情况进行研究，经

请示分管校领导，并与党委组织部和人事处充分沟通，经同意后

实施。

（二） 发布招聘通知。学院党总支面向全院教职工发布招聘

通知，明确具体行政助理招聘岗位及具体职责。符合条件者在规

定时间内自愿报名，党总支也接受教授提名和教研室推荐。

（三） 学院党总支按照工作方案遴选初步人选，提交学院党

政联席会集体讨论确定拟任人选。在人选酝酿和选任过程中，要

充分听取广大教职工的意见，着重考虑思想素质、学科结构、能

力结构、年龄结构等因素。

（四） 公示。学院党总支对党政联席会确定的拟聘任人选进

行为期五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期间，接受全院师生监督。对于



不符合人选履职条件者或有其他情况者，党政联席会有权重新选

聘。有违反师德师风或有学术不端者一票否决。

（五） 选聘。学院党总支正式发文对拟聘任行政助理颁发聘

书，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责，并落实相关待遇。

第七条 待遇。行政助理是学院优秀青年干部后备人选，学院

在向学校推荐干部人选时优先考虑。根据工作需要，行政助理可

以列席党政联席会参与讨论业务相关议题。行政助理享有略高于

教研室主任的补助待遇。

第八条 考核。行政助理从聘任时间起有半年试用期，试用期

满， 由党政联席会根据聘任人选综合表现作出试用期考核意见。

试用期未通过考核者，即刻停止行政助理职务。通过试用期考核

者，每年 6 月需向党政联席会提交述职报告，由党政联席会给出

考核结论。考核不合格者，即刻停止行政助理职务。

第九条 本办法由学院党总支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2 年 3 月 15 日

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2 年 3 月 29 日发


